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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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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家繼訴字第81號
原      告  賴森榮
訴訟代理人  李銘洲律師
複  代理人  黃唯鑫律師
被      告  陳國治
            陳賴霞
            賴複生
            宋賴妹
            賴麗花
上3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阮祺祥律師
被      告  陳錦祥
訴訟代理人  陳綉卿
被      告  劉賴韻琦  


訴訟代理人  劉中南
被      告  陳麗鳳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號0                      樓之0
訴訟代理人  鄭佑祥律師
被      告  周淑萍  住○○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                      0樓
兼            
訴訟代理人  周世銘
被      告  周淑純
兼  上1 人
訴訟代理人  周明莉
兼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周明慧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就被繼承人賴寶銅、陳柳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依附表一所示之方法分割。
二、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陳國治、陳賴霞、陳錦祥、劉賴韻琦、周淑萍、周世銘、周淑純、周明莉及周明慧等9人（即附表二編號2、3、7、8、10至14號所示之人）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爰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原告之聲請，准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被繼承人賴寶銅（下逕稱其姓名）為被繼承人陳柳（下逕稱其姓名）之夫。賴寶銅於民國67年10月1日死亡，留有如附表一編號1至5、60至86號所示之遺產，其配偶陳柳、子女即附表二編號1至9所示之人及附表二編號10至14所載之人之母周陳阿美為賴寶銅之全體繼承人。嗣陳柳於106年3月9日死亡，留有如附表一所載之遺產（其中附表一編號1至5、60至86號原屬賴寶銅之遺產，陳柳因繼承而取得），其子女即附表二編號1至9所示之人，以及周陳阿美之代位繼承人即附表二編號10至14所載之人為陳柳之全體繼承人。爰依法請求分割賴寶銅及陳柳所留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
三、被告答辯：
（一）被告賴複生、宋賴妹、賴麗花答辯：其等均同意附表一所示編號1至86號之遺產按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同、附表一所示編號87號之遺產則按應繼分比例原物分配，就被告陳麗鳳主張其代陳柳墊付之費用及管理遺產之必要費用（詳後述）亦不爭執，同意自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中支付或扣還。
（二）被告陳麗鳳答辯：同意如附表一編號1至86號之遺產按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附表一所示編號87號之遺產則按應繼分比例原物分配，惟其代陳柳墊付住院醫療費用、醫療用品、補充營養品、看護費用、健保費等費用，係其對陳柳之債權，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172條規定，自遺產中扣還；復支付附表一所示遺產之地價稅、滯納金、行政規費、複丈費等費用，屬管理遺產之必要費用，均應由遺產中支付，前開金額共計378萬3,725元。
（三）被告周淑萍、周世銘答辯：其等均同意附表一所示編號1至86號之遺產按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同、附表一所示編號87號之遺產則按應繼分比例原物分配。
（四）附表二編號2、3所示之被告經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附表二編號7、8、12至14所示之被告曾到庭，惟未提出任何書狀為聲明或陳述。
四、原告與被告賴複生、宋賴妹、賴麗花及陳麗鳳不爭執事項：　　　
（一）同意被告陳麗鳳主張其代陳柳墊付之費用及管理附表一所示遺產之必要費用以330萬元計算，自附表一編號87號所示之遺產中支付。
（二）附表一所示編號1至86號之遺產，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同。
（三）附表一所示編號87號之遺產先扣除330萬元，由被告陳麗鳳受償取得後，所餘款項採原物分配，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配。
五、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土地登記謄本、戶籍謄本及繼承系統表等為證，且為如附表二編號4至6、9、10、11所示之被告所不爭執，至如附表二編號2、3、7所示之被告則未到庭亦未提出書狀為爭執，是原告之主張堪信為真實。
（二）１、按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下列順序定之：一、直系血親卑親屬。二、父母。三、兄弟姊妹。四、祖父母；第1138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於繼承開始前死亡或喪失繼承權者，由其直系血親卑親屬代位繼承其應繼分；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繼承，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38條、第1140條、第1141條分別定有明文。２、再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1164條亦定有明文。而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即以原物分配或變賣分割為之，如以原物為分配時，而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則得以金錢補償之。
（三）兩造就賴寶銅之應繼分比例：
　１、賴寶銅於67年10月1日死亡，其配偶陳柳、子女即附表二編號1至9所示之人及周陳阿美（即附表二編號10至14所載之人之母）為賴寶銅之全體繼承人，是陳柳、附表二編號1至9所示之人及周陳阿美繼承賴寶銅之應繼分比例均各為1/11。
　２、周陳阿美繼承後於102年10月31日死亡，周陳阿美之子女即附表二編號10至14所載之人為其全體繼承人。上開由周陳阿美繼承之1/11，由該等繼承人繼承，是附表二編號10至14所示之人繼承賴寶銅之應繼分比例均各為1∕55（1/11×1∕5＝1∕55）。
　３、⑴陳柳繼承後於106年3月9日死亡，陳柳之子女即附表二編號1至9所示之人，以及陳柳之女周陳阿美之代位繼承人即附表二編號10至14所載之人為陳柳之全體繼承人。⑵上開由陳柳繼承之1/11，由該等繼承人繼承，是附表二編號1至9所示之人繼承賴寶銅之應繼分比例均增為1/10（1/11＋1/11×1∕10＝1∕10）；附表二編號10至14所載之人繼承賴寶銅之應繼分比例則均增為1/50（1／55＋1/11×1∕10×1∕5＝1∕50）。
（四）兩造就陳柳之應繼分比例：
　　　陳柳於106年3月9日死亡，陳柳之子女即附表二編號1至9所示之人，以及陳柳之女周陳阿美之代位繼承人即附表二編號10至14所載之人為陳柳之全體繼承人。是附表二編號1至9所示之人之應繼分均為1∕10，附表二編號10至14所載之人應繼分均為1∕50。
（五）分割方法：
　１、兩造均為被繼承人賴寶銅、陳柳之合法繼承人，已如前述，系爭遺產於分割前為兩造公同共有，兩造迄未達成分割之協議，且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依上揭規定，原告請求裁判分割遺產，即無不合，應予准許。
　２、本院審酌原告主張如附表一編號1至86號所示之遺產，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之分割方法，可保障各繼承人公平分配每筆遺產，對各繼承人之利益而言，均屬相當，對兩造並無不利，符合公平，且兩造於未來亦可就遺產之利用，另為協議、分管或處分，而兩造中若有資力且有意願者，亦得於分割後出價承買他繼承人之應有部分。反觀如為變價分割，法院執行變價分割之拍賣價額，未必符合兩造之最佳利益，實無令無出售意願之其他繼承人一併出售系爭遺產之必要，故原告主張依繼承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應符合兩造之利益，核屬適當；至附表一編號87號所示之遺產為提存金，性質上可分，自應以原物分配為適當，是扣除330萬元償還被告陳麗鳳後之餘額，依兩造之應繼分比例分配之，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六、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分割遺產之訴，係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兩造間本可互換地位，且兩造均因本件訴訟蒙利，為求公允，應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擔訴訟費用，爰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80條之1，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王兆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施盈宇　


附表一：
		編號

		原地號

		重測後/重劃後之地號

		賴寶銅遺產之權利範圍

		陳柳遺產之權利範圍

		分割方法



		1

		新北市○○區○○○段○○○○段○○○○○○○段○00○0地號

		新北市○○區○○段○○○○○段○0000地號

		1∕3。

		即左列賴寶銅之遺產。（陳柳因繼承而取得，惟因賴寶銅之遺產尚未分割，故登記為賴寶銅之繼承人公同共同；而陳柳死亡後經陳柳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

		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2

		（右為因分割增加地號）

		南勢段1051之1地號

		同上。

		


		




		3

		南勢埔小段26之4地號

		南勢段1052地號

		同上。

		


		




		4

		南勢埔小段26之12地號

		南勢段1055地號

		同上。

		


		




		5

		南勢埔小段26之13地號

		南勢段1056地號

		同上。

		


		




		6

		新北市林口區南勢埔段大崙小段（下稱大崙小段）

		南勢段27地號

		

		1∕66。

		




		7

		大崙小段1之1地號

		南勢段28地號

		

		同上。

		




		8

		大崙小段2地號

		南勢段29地號

		

		同上。

		




		9

		大崙小段2之1地號

		南勢段30地號

		

		同上。

		




		10

		（右為因分割增加地號）

		南勢段30之1地號

		

		同上。

		




		11

		大崙小段3地號

		南勢段31地號

		

		同上。

		




		12

		大崙小段4地號

		南勢段32地號

		

		同上。

		




		13

		大崙小段4之1地號

		南勢段33地號

		

		同上。

		




		14

		大崙小段5地號

		南勢段34地號

		

		同上。

		




		15

		大崙小段6地號

		南勢段35地號

		

		同上。

		




		16

		大崙小段12地號

		南勢段48地號

		

		同上。

		




		17

		大崙小段13地號

		南勢段50地號

		

		同上。

		




		18

		大崙小段14地號

		南勢段51地號

		

		同上。

		




		19

		大崙小段15地號

		南勢段53地號

		

		同上。

		




		20

		大崙小段15之1地號

		南勢段54地號

		

		同上。

		




		21

		大崙小段16地號

		南勢段55地號

		

		同上。

		




		22

		大崙小段17地號

		南勢段56地號

		

		同上。

		




		23

		大崙小段17之1地號

		南勢段57地號

		

		同上。

		




		24

		大崙小段17之2地號

		南勢段58地號

		

		同上。

		




		25

		大崙小段18地號

		南勢段59地號

		

		同上。

		




		26

		大崙小段18之1地號

		南勢段60地號

		

		同上。

		




		27

		（右為因分割增加地號）

		南勢段60之1地號

		

		同上。

		




		28

		大崙小段18之2地號

		南勢段61地號

		

		同上。

		




		29

		（右為因分割增加地號）

		南勢段61之1地號

		

		同上。

		




		30

		大崙小段20地號

		南勢段62地號

		

		同上。

		




		31

		大崙小段20之1地號

		南勢段63地號

		

		同上。

		




		32

		大崙小段23地號

		南勢段64地號

		

		同上。

		




		33

		大崙小段24地號

		南勢段65地號

		

		同上。

		




		34

		新北市○○區○○○段○○○○段○○○○○○○段○00地號

		南勢段907地號

		

		1∕4。

		




		35

		過崙子小段65之1地號

		南勢段908地號

		

		同上。

		




		36

		（右為因分割增加地號）

		南勢段908之1地號

		

		同上。

		




		37

		過崙子小段66地號

		南勢段909地號

		

		同上。

		




		38

		過崙子小段66之1地號

		南勢段910地號

		

		同上。

		




		39

		（右為因分割增加地號）

		南勢段910之1地號

		

		同上。

		




		40

		過崙子小段66之2地號

		南勢段911地號

		

		同上。

		




		41

		（右為因分割增加地號）

		南勢段911之1地號

		

		同上。

		




		42

		過崙子小段69地號

		南勢段914地號

		

		同上。

		




		43

		（右為因分割增加地號）

		南勢段914之1地號

		

		同上。

		




		44

		過崙子小段73地號

		南勢段915地號

		

		同上。

		




		45

		過崙子小段73之1地號

		南勢段916地號

		

		同上。

		




		46

		過崙子小段73之2地號

		南勢段917地號

		

		同上。

		




		47

		（右為因分割增加地號）

		南勢段917之1地號

		

		同上。

		




		48

		過崙子小段73之3地號

		南勢段918地號

		

		同上。

		




		49

		（右為因分割增加地號）

		南勢段918之1地號

		

		同上。

		




		50

		新北市○○區○○○段○○○段○○○○○○段○0000地號

		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

		

		1∕22。

		




		51

		頂福小段1272之1地號

		新北市○○區○○○段00地號

		

		同上。

		




		52

		新北市○○區○○段○○○○○段○000地號

		（同左）。

		

		79039／100000。

		




		53

		建林段1052地號

		


		

		1∕4。

		




		54

		建林段1053地號

		


		

		2∕12。

		




		55

		建林段1054地號

		


		

		1∕4。

		




		56

		建林段1063地號

		


		

		2∕12。

		




		57

		建林段1066地號

		


		

		1∕4。

		




		58

		建林段1075地號

		


		

		1∕8。

		




		59

		建林段1148地號

		


		

		1∕4。

		




		60

		建林段1228地號

		


		1∕3。

		即左列賴寶銅之遺產。（陳柳因繼承而取得，惟因賴寶銅之遺產尚未分割，故登記為賴寶銅之繼承人公同共同；而陳柳死亡後經陳柳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

		




		61

		桃園市○○區○○段○○○○段○○○○○○○段○000○0地號

		桃園市○○區○○段○○○○○段○000地號

		1∕2。

		


		




		62

		赤塗崎小段489之4地號

		赤塗段207地號

		同上。

		


		




		63

		赤塗崎小段489之5地號

		赤塗段202地號

		同上。

		


		




		64

		赤塗崎小段489之6地號

		赤塗段201地號

		同上。

		


		




		65

		赤塗崎小段489之7地號

		赤塗段198地號

		同上。

		


		




		66

		赤塗崎小段489之8地號

		赤塗段192地號

		同上。

		


		




		67

		赤塗崎小段489之11地號

		赤塗段57地號

		同上。

		


		




		68

		赤塗崎小段489之17地號

		赤塗段203地號

		同上。

		


		




		69

		赤塗崎小段489之18地號

		赤塗段231地號

		同上。

		


		




		70

		赤塗崎小段489之19地號

		赤塗段199地號

		同上。

		


		




		71

		赤塗崎小段489之21地號

		赤塗段190地號

		同上。

		


		




		72

		赤塗崎小段489之22地號

		赤塗段184地號

		同上。

		


		




		73

		赤塗崎小段493地號

		赤塗段187地號

		同上。

		


		




		74

		赤塗崎小段493之1地號

		赤塗段191地號

		同上。

		


		




		75

		赤塗崎小段494地號

		赤塗段233地號

		同上。

		


		




		76

		赤塗崎小段494之2地號

		赤塗段404地號

		同上。

		


		




		77

		赤塗崎小段494之4地號

		赤塗段209地號

		同上。

		


		




		78

		赤塗崎小段494之6地號

		赤塗段211地號

		同上。

		


		




		79

		赤塗崎小段494之15地號

		赤塗段221地號

		同上。

		


		




		80

		赤塗崎小段494之18地號

		赤塗段232地號

		同上。

		


		




		81

		赤塗崎小段494之19地號

		赤塗段227地號

		同上。

		


		




		82

		赤塗崎小段494之20地號

		赤塗段193地號

		同上。

		


		




		83

		赤塗崎小段494之21地號

		赤塗段188地號

		同上。

		


		




		84

		赤塗崎小段494之22地號

		赤塗段234地號

		同上。

		


		




		85

		赤塗崎小段489之25地號

		赤塗段197地號

		同上。

		


		




		86

		赤塗崎小段493之2地號

		赤塗段185地號

		同上。

		


		




		87

		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存字第7號提存金新臺幣（下同）1,373萬5,428元（建林段1087地號土地依土地法第34條之1出售後，經提存予陳柳繼承人之價金）。

		


		

		1∕4。

		左列提存金及其孳息先扣除330萬元，由被告陳麗鳳受償取得後，所餘款項採原物分配，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配。









附表二：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



		1

		賴森榮

		1∕10。



		2

		陳國治

		同上。



		3

		陳賴霞

		同上。



		4

		賴複生

		同上。



		5

		宋賴妹

		同上。



		6

		賴麗花

		同上。



		7

		陳錦祥

		同上。



		8

		劉賴韻琦

		同上。



		9

		陳麗鳳

		同上。



		10

		周淑萍

		1∕50。



		11

		周世銘

		同上。



		12

		周淑純

		同上。



		13

		周明莉

		同上。



		14

		周明慧

		同上。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家繼訴字第81號

原      告  賴森榮

訴訟代理人  李銘洲律師

複  代理人  黃唯鑫律師

被      告  陳國治

            陳賴霞

            賴複生

            宋賴妹

            賴麗花

上3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阮祺祥律師

被      告  陳錦祥

訴訟代理人  陳綉卿

被      告  劉賴韻琦  



訴訟代理人  劉中南

被      告  陳麗鳳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號0                      樓之0

訴訟代理人  鄭佑祥律師

被      告  周淑萍  住○○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                      0樓

兼            

訴訟代理人  周世銘

被      告  周淑純

兼  上1 人

訴訟代理人  周明莉

兼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周明慧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2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就被繼承人賴寶銅、陳柳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依附表

    一所示之方法分割。

二、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陳國治、陳賴霞、陳錦祥、劉賴韻琦、周淑萍、周世銘

    、周淑純、周明莉及周明慧等9人（即附表二編號2、3、7、

    8、10至14號所示之人）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最後

    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

    之一，爰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

    前段規定，依原告之聲請，准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被繼承人賴寶銅（下逕稱其姓名）為被繼承

    人陳柳（下逕稱其姓名）之夫。賴寶銅於民國67年10月1日

    死亡，留有如附表一編號1至5、60至86號所示之遺產，其配

    偶陳柳、子女即附表二編號1至9所示之人及附表二編號10至

    14所載之人之母周陳阿美為賴寶銅之全體繼承人。嗣陳柳於

    106年3月9日死亡，留有如附表一所載之遺產（其中附表一

    編號1至5、60至86號原屬賴寶銅之遺產，陳柳因繼承而取得

    ），其子女即附表二編號1至9所示之人，以及周陳阿美之代

    位繼承人即附表二編號10至14所載之人為陳柳之全體繼承人

    。爰依法請求分割賴寶銅及陳柳所留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

三、被告答辯：

（一）被告賴複生、宋賴妹、賴麗花答辯：其等均同意附表一所

      示編號1至86號之遺產按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同、附

      表一所示編號87號之遺產則按應繼分比例原物分配，就被

      告陳麗鳳主張其代陳柳墊付之費用及管理遺產之必要費用

      （詳後述）亦不爭執，同意自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中支付或

      扣還。

（二）被告陳麗鳳答辯：同意如附表一編號1至86號之遺產按應

      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附表一所示編號87號之遺產則

      按應繼分比例原物分配，惟其代陳柳墊付住院醫療費用、

      醫療用品、補充營養品、看護費用、健保費等費用，係其

      對陳柳之債權，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172條規定，自遺產中

      扣還；復支付附表一所示遺產之地價稅、滯納金、行政規

      費、複丈費等費用，屬管理遺產之必要費用，均應由遺產

      中支付，前開金額共計378萬3,725元。

（三）被告周淑萍、周世銘答辯：其等均同意附表一所示編號1

      至86號之遺產按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同、附表一所示

      編號87號之遺產則按應繼分比例原物分配。

（四）附表二編號2、3所示之被告經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

      場；附表二編號7、8、12至14所示之被告曾到庭，惟未提

      出任何書狀為聲明或陳述。

四、原告與被告賴複生、宋賴妹、賴麗花及陳麗鳳不爭執事項：

    　　　

（一）同意被告陳麗鳳主張其代陳柳墊付之費用及管理附表一所

      示遺產之必要費用以330萬元計算，自附表一編號87號所

      示之遺產中支付。

（二）附表一所示編號1至86號之遺產，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分割

      為分別共同。

（三）附表一所示編號87號之遺產先扣除330萬元，由被告陳麗

      鳳受償取得後，所餘款項採原物分配，由兩造按應繼分比

      例分配。

五、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土地登記謄本、戶籍謄本

      及繼承系統表等為證，且為如附表二編號4至6、9、10、1

      1所示之被告所不爭執，至如附表二編號2、3、7所示之被

      告則未到庭亦未提出書狀為爭執，是原告之主張堪信為真

      實。

（二）１、按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下列順序定之：一、直

      系血親卑親屬。二、父母。三、兄弟姊妹。四、祖父母；

      第1138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於繼承開始前死亡或

      喪失繼承權者，由其直系血親卑親屬代位繼承其應繼分；

      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繼承，但法律另

      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38條、第1140條、第1141

      條分別定有明文。２、再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

      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

      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

      限，民法第1151條、1164條亦定有明文。而公同共有物之

      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

      即以原物分配或變賣分割為之，如以原物為分配時，而共

      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則得以

      金錢補償之。

（三）兩造就賴寶銅之應繼分比例：

　１、賴寶銅於67年10月1日死亡，其配偶陳柳、子女即附表二編

      號1至9所示之人及周陳阿美（即附表二編號10至14所載之

      人之母）為賴寶銅之全體繼承人，是陳柳、附表二編號1

      至9所示之人及周陳阿美繼承賴寶銅之應繼分比例均各為1

      /11。

　２、周陳阿美繼承後於102年10月31日死亡，周陳阿美之子女即

      附表二編號10至14所載之人為其全體繼承人。上開由周陳

      阿美繼承之1/11，由該等繼承人繼承，是附表二編號10至

      14所示之人繼承賴寶銅之應繼分比例均各為1∕55（1/11×1

      ∕5＝1∕55）。

　３、⑴陳柳繼承後於106年3月9日死亡，陳柳之子女即附表二編

      號1至9所示之人，以及陳柳之女周陳阿美之代位繼承人即

      附表二編號10至14所載之人為陳柳之全體繼承人。⑵上開

      由陳柳繼承之1/11，由該等繼承人繼承，是附表二編號1

      至9所示之人繼承賴寶銅之應繼分比例均增為1/10（1/11＋

      1/11×1∕10＝1∕10）；附表二編號10至14所載之人繼承賴寶

      銅之應繼分比例則均增為1/50（1／55＋1/11×1∕10×1∕5＝1∕5

      0）。

（四）兩造就陳柳之應繼分比例：

　　　陳柳於106年3月9日死亡，陳柳之子女即附表二編號1至9

      所示之人，以及陳柳之女周陳阿美之代位繼承人即附表二

      編號10至14所載之人為陳柳之全體繼承人。是附表二編號

      1至9所示之人之應繼分均為1∕10，附表二編號10至14所載

      之人應繼分均為1∕50。

（五）分割方法：

　１、兩造均為被繼承人賴寶銅、陳柳之合法繼承人，已如前述

      ，系爭遺產於分割前為兩造公同共有，兩造迄未達成分割

      之協議，且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依

      上揭規定，原告請求裁判分割遺產，即無不合，應予准許

      。

　２、本院審酌原告主張如附表一編號1至86號所示之遺產，兩造

      按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之分割方法，可保障各繼承

      人公平分配每筆遺產，對各繼承人之利益而言，均屬相當

      ，對兩造並無不利，符合公平，且兩造於未來亦可就遺產

      之利用，另為協議、分管或處分，而兩造中若有資力且有

      意願者，亦得於分割後出價承買他繼承人之應有部分。反

      觀如為變價分割，法院執行變價分割之拍賣價額，未必符

      合兩造之最佳利益，實無令無出售意願之其他繼承人一併

      出售系爭遺產之必要，故原告主張依繼承人之應繼分比例

      分割為分別共有，應符合兩造之利益，核屬適當；至附表

      一編號87號所示之遺產為提存金，性質上可分，自應以原

      物分配為適當，是扣除330萬元償還被告陳麗鳳後之餘額

      ，依兩造之應繼分比例分配之，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

六、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

    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

    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

    件分割遺產之訴，係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兩造間本可互換地

    位，且兩造均因本件訴訟蒙利，為求公允，應由兩造依應繼

    分比例分擔訴訟費用，爰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

    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80條之1，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王兆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施盈宇　



附表一：

編號 原地號 重測後/重劃後之地號 賴寶銅遺產之權利範圍 陳柳遺產之權利範圍 分割方法 1 新北市○○區○○○段○○○○段○○○○○○○段○00○0地號 新北市○○區○○段○○○○○段○0000地號 1∕3。 即左列賴寶銅之遺產。（陳柳因繼承而取得，惟因賴寶銅之遺產尚未分割，故登記為賴寶銅之繼承人公同共同；而陳柳死亡後經陳柳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 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2 （右為因分割增加地號） 南勢段1051之1地號 同上。   3 南勢埔小段26之4地號 南勢段1052地號 同上。   4 南勢埔小段26之12地號 南勢段1055地號 同上。   5 南勢埔小段26之13地號 南勢段1056地號 同上。   6 新北市林口區南勢埔段大崙小段（下稱大崙小段） 南勢段27地號  1∕66。  7 大崙小段1之1地號 南勢段28地號  同上。  8 大崙小段2地號 南勢段29地號  同上。  9 大崙小段2之1地號 南勢段30地號  同上。  10 （右為因分割增加地號） 南勢段30之1地號  同上。  11 大崙小段3地號 南勢段31地號  同上。  12 大崙小段4地號 南勢段32地號  同上。  13 大崙小段4之1地號 南勢段33地號  同上。  14 大崙小段5地號 南勢段34地號  同上。  15 大崙小段6地號 南勢段35地號  同上。  16 大崙小段12地號 南勢段48地號  同上。  17 大崙小段13地號 南勢段50地號  同上。  18 大崙小段14地號 南勢段51地號  同上。  19 大崙小段15地號 南勢段53地號  同上。  20 大崙小段15之1地號 南勢段54地號  同上。  21 大崙小段16地號 南勢段55地號  同上。  22 大崙小段17地號 南勢段56地號  同上。  23 大崙小段17之1地號 南勢段57地號  同上。  24 大崙小段17之2地號 南勢段58地號  同上。  25 大崙小段18地號 南勢段59地號  同上。  26 大崙小段18之1地號 南勢段60地號  同上。  27 （右為因分割增加地號） 南勢段60之1地號  同上。  28 大崙小段18之2地號 南勢段61地號  同上。  29 （右為因分割增加地號） 南勢段61之1地號  同上。  30 大崙小段20地號 南勢段62地號  同上。  31 大崙小段20之1地號 南勢段63地號  同上。  32 大崙小段23地號 南勢段64地號  同上。  33 大崙小段24地號 南勢段65地號  同上。  34 新北市○○區○○○段○○○○段○○○○○○○段○00地號 南勢段907地號  1∕4。  35 過崙子小段65之1地號 南勢段908地號  同上。  36 （右為因分割增加地號） 南勢段908之1地號  同上。  37 過崙子小段66地號 南勢段909地號  同上。  38 過崙子小段66之1地號 南勢段910地號  同上。  39 （右為因分割增加地號） 南勢段910之1地號  同上。  40 過崙子小段66之2地號 南勢段911地號  同上。  41 （右為因分割增加地號） 南勢段911之1地號  同上。  42 過崙子小段69地號 南勢段914地號  同上。  43 （右為因分割增加地號） 南勢段914之1地號  同上。  44 過崙子小段73地號 南勢段915地號  同上。  45 過崙子小段73之1地號 南勢段916地號  同上。  46 過崙子小段73之2地號 南勢段917地號  同上。  47 （右為因分割增加地號） 南勢段917之1地號  同上。  48 過崙子小段73之3地號 南勢段918地號  同上。  49 （右為因分割增加地號） 南勢段918之1地號  同上。  50 新北市○○區○○○段○○○段○○○○○○段○0000地號 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  1∕22。  51 頂福小段1272之1地號 新北市○○區○○○段00地號  同上。  52 新北市○○區○○段○○○○○段○000地號 （同左）。  79039／100000。  53 建林段1052地號   1∕4。  54 建林段1053地號   2∕12。  55 建林段1054地號   1∕4。  56 建林段1063地號   2∕12。  57 建林段1066地號   1∕4。  58 建林段1075地號   1∕8。  59 建林段1148地號   1∕4。  60 建林段1228地號  1∕3。 即左列賴寶銅之遺產。（陳柳因繼承而取得，惟因賴寶銅之遺產尚未分割，故登記為賴寶銅之繼承人公同共同；而陳柳死亡後經陳柳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  61 桃園市○○區○○段○○○○段○○○○○○○段○000○0地號 桃園市○○區○○段○○○○○段○000地號 1∕2。   62 赤塗崎小段489之4地號 赤塗段207地號 同上。   63 赤塗崎小段489之5地號 赤塗段202地號 同上。   64 赤塗崎小段489之6地號 赤塗段201地號 同上。   65 赤塗崎小段489之7地號 赤塗段198地號 同上。   66 赤塗崎小段489之8地號 赤塗段192地號 同上。   67 赤塗崎小段489之11地號 赤塗段57地號 同上。   68 赤塗崎小段489之17地號 赤塗段203地號 同上。   69 赤塗崎小段489之18地號 赤塗段231地號 同上。   70 赤塗崎小段489之19地號 赤塗段199地號 同上。   71 赤塗崎小段489之21地號 赤塗段190地號 同上。   72 赤塗崎小段489之22地號 赤塗段184地號 同上。   73 赤塗崎小段493地號 赤塗段187地號 同上。   74 赤塗崎小段493之1地號 赤塗段191地號 同上。   75 赤塗崎小段494地號 赤塗段233地號 同上。   76 赤塗崎小段494之2地號 赤塗段404地號 同上。   77 赤塗崎小段494之4地號 赤塗段209地號 同上。   78 赤塗崎小段494之6地號 赤塗段211地號 同上。   79 赤塗崎小段494之15地號 赤塗段221地號 同上。   80 赤塗崎小段494之18地號 赤塗段232地號 同上。   81 赤塗崎小段494之19地號 赤塗段227地號 同上。   82 赤塗崎小段494之20地號 赤塗段193地號 同上。   83 赤塗崎小段494之21地號 赤塗段188地號 同上。   84 赤塗崎小段494之22地號 赤塗段234地號 同上。   85 赤塗崎小段489之25地號 赤塗段197地號 同上。   86 赤塗崎小段493之2地號 赤塗段185地號 同上。   87 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存字第7號提存金新臺幣（下同）1,373萬5,428元（建林段1087地號土地依土地法第34條之1出售後，經提存予陳柳繼承人之價金）。   1∕4。 左列提存金及其孳息先扣除330萬元，由被告陳麗鳳受償取得後，所餘款項採原物分配，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配。 



附表二：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 1 賴森榮 1∕10。 2 陳國治 同上。 3 陳賴霞 同上。 4 賴複生 同上。 5 宋賴妹 同上。 6 賴麗花 同上。 7 陳錦祥 同上。 8 劉賴韻琦 同上。 9 陳麗鳳 同上。 10 周淑萍 1∕50。 11 周世銘 同上。 12 周淑純 同上。 13 周明莉 同上。 14 周明慧 同上。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家繼訴字第81號
原      告  賴森榮
訴訟代理人  李銘洲律師
複  代理人  黃唯鑫律師
被      告  陳國治
            陳賴霞
            賴複生
            宋賴妹
            賴麗花
上3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阮祺祥律師
被      告  陳錦祥
訴訟代理人  陳綉卿
被      告  劉賴韻琦  


訴訟代理人  劉中南
被      告  陳麗鳳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號0                      樓之0
訴訟代理人  鄭佑祥律師
被      告  周淑萍  住○○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                      0樓
兼            
訴訟代理人  周世銘
被      告  周淑純
兼  上1 人
訴訟代理人  周明莉
兼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周明慧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就被繼承人賴寶銅、陳柳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依附表一所示之方法分割。
二、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陳國治、陳賴霞、陳錦祥、劉賴韻琦、周淑萍、周世銘、周淑純、周明莉及周明慧等9人（即附表二編號2、3、7、8、10至14號所示之人）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爰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原告之聲請，准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被繼承人賴寶銅（下逕稱其姓名）為被繼承人陳柳（下逕稱其姓名）之夫。賴寶銅於民國67年10月1日死亡，留有如附表一編號1至5、60至86號所示之遺產，其配偶陳柳、子女即附表二編號1至9所示之人及附表二編號10至14所載之人之母周陳阿美為賴寶銅之全體繼承人。嗣陳柳於106年3月9日死亡，留有如附表一所載之遺產（其中附表一編號1至5、60至86號原屬賴寶銅之遺產，陳柳因繼承而取得），其子女即附表二編號1至9所示之人，以及周陳阿美之代位繼承人即附表二編號10至14所載之人為陳柳之全體繼承人。爰依法請求分割賴寶銅及陳柳所留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
三、被告答辯：
（一）被告賴複生、宋賴妹、賴麗花答辯：其等均同意附表一所示編號1至86號之遺產按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同、附表一所示編號87號之遺產則按應繼分比例原物分配，就被告陳麗鳳主張其代陳柳墊付之費用及管理遺產之必要費用（詳後述）亦不爭執，同意自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中支付或扣還。
（二）被告陳麗鳳答辯：同意如附表一編號1至86號之遺產按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附表一所示編號87號之遺產則按應繼分比例原物分配，惟其代陳柳墊付住院醫療費用、醫療用品、補充營養品、看護費用、健保費等費用，係其對陳柳之債權，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172條規定，自遺產中扣還；復支付附表一所示遺產之地價稅、滯納金、行政規費、複丈費等費用，屬管理遺產之必要費用，均應由遺產中支付，前開金額共計378萬3,725元。
（三）被告周淑萍、周世銘答辯：其等均同意附表一所示編號1至86號之遺產按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同、附表一所示編號87號之遺產則按應繼分比例原物分配。
（四）附表二編號2、3所示之被告經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附表二編號7、8、12至14所示之被告曾到庭，惟未提出任何書狀為聲明或陳述。
四、原告與被告賴複生、宋賴妹、賴麗花及陳麗鳳不爭執事項：　　　
（一）同意被告陳麗鳳主張其代陳柳墊付之費用及管理附表一所示遺產之必要費用以330萬元計算，自附表一編號87號所示之遺產中支付。
（二）附表一所示編號1至86號之遺產，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同。
（三）附表一所示編號87號之遺產先扣除330萬元，由被告陳麗鳳受償取得後，所餘款項採原物分配，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配。
五、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土地登記謄本、戶籍謄本及繼承系統表等為證，且為如附表二編號4至6、9、10、11所示之被告所不爭執，至如附表二編號2、3、7所示之被告則未到庭亦未提出書狀為爭執，是原告之主張堪信為真實。
（二）１、按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下列順序定之：一、直系血親卑親屬。二、父母。三、兄弟姊妹。四、祖父母；第1138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於繼承開始前死亡或喪失繼承權者，由其直系血親卑親屬代位繼承其應繼分；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繼承，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38條、第1140條、第1141條分別定有明文。２、再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1164條亦定有明文。而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即以原物分配或變賣分割為之，如以原物為分配時，而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則得以金錢補償之。
（三）兩造就賴寶銅之應繼分比例：
　１、賴寶銅於67年10月1日死亡，其配偶陳柳、子女即附表二編號1至9所示之人及周陳阿美（即附表二編號10至14所載之人之母）為賴寶銅之全體繼承人，是陳柳、附表二編號1至9所示之人及周陳阿美繼承賴寶銅之應繼分比例均各為1/11。
　２、周陳阿美繼承後於102年10月31日死亡，周陳阿美之子女即附表二編號10至14所載之人為其全體繼承人。上開由周陳阿美繼承之1/11，由該等繼承人繼承，是附表二編號10至14所示之人繼承賴寶銅之應繼分比例均各為1∕55（1/11×1∕5＝1∕55）。
　３、⑴陳柳繼承後於106年3月9日死亡，陳柳之子女即附表二編號1至9所示之人，以及陳柳之女周陳阿美之代位繼承人即附表二編號10至14所載之人為陳柳之全體繼承人。⑵上開由陳柳繼承之1/11，由該等繼承人繼承，是附表二編號1至9所示之人繼承賴寶銅之應繼分比例均增為1/10（1/11＋1/11×1∕10＝1∕10）；附表二編號10至14所載之人繼承賴寶銅之應繼分比例則均增為1/50（1／55＋1/11×1∕10×1∕5＝1∕50）。
（四）兩造就陳柳之應繼分比例：
　　　陳柳於106年3月9日死亡，陳柳之子女即附表二編號1至9所示之人，以及陳柳之女周陳阿美之代位繼承人即附表二編號10至14所載之人為陳柳之全體繼承人。是附表二編號1至9所示之人之應繼分均為1∕10，附表二編號10至14所載之人應繼分均為1∕50。
（五）分割方法：
　１、兩造均為被繼承人賴寶銅、陳柳之合法繼承人，已如前述，系爭遺產於分割前為兩造公同共有，兩造迄未達成分割之協議，且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依上揭規定，原告請求裁判分割遺產，即無不合，應予准許。
　２、本院審酌原告主張如附表一編號1至86號所示之遺產，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之分割方法，可保障各繼承人公平分配每筆遺產，對各繼承人之利益而言，均屬相當，對兩造並無不利，符合公平，且兩造於未來亦可就遺產之利用，另為協議、分管或處分，而兩造中若有資力且有意願者，亦得於分割後出價承買他繼承人之應有部分。反觀如為變價分割，法院執行變價分割之拍賣價額，未必符合兩造之最佳利益，實無令無出售意願之其他繼承人一併出售系爭遺產之必要，故原告主張依繼承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應符合兩造之利益，核屬適當；至附表一編號87號所示之遺產為提存金，性質上可分，自應以原物分配為適當，是扣除330萬元償還被告陳麗鳳後之餘額，依兩造之應繼分比例分配之，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六、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分割遺產之訴，係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兩造間本可互換地位，且兩造均因本件訴訟蒙利，為求公允，應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擔訴訟費用，爰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80條之1，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王兆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施盈宇　


附表一：
		編號

		原地號

		重測後/重劃後之地號

		賴寶銅遺產之權利範圍

		陳柳遺產之權利範圍

		分割方法



		1

		新北市○○區○○○段○○○○段○○○○○○○段○00○0地號

		新北市○○區○○段○○○○○段○0000地號

		1∕3。

		即左列賴寶銅之遺產。（陳柳因繼承而取得，惟因賴寶銅之遺產尚未分割，故登記為賴寶銅之繼承人公同共同；而陳柳死亡後經陳柳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

		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2

		（右為因分割增加地號）

		南勢段1051之1地號

		同上。

		


		




		3

		南勢埔小段26之4地號

		南勢段1052地號

		同上。

		


		




		4

		南勢埔小段26之12地號

		南勢段1055地號

		同上。

		


		




		5

		南勢埔小段26之13地號

		南勢段1056地號

		同上。

		


		




		6

		新北市林口區南勢埔段大崙小段（下稱大崙小段）

		南勢段27地號

		

		1∕66。

		




		7

		大崙小段1之1地號

		南勢段28地號

		

		同上。

		




		8

		大崙小段2地號

		南勢段29地號

		

		同上。

		




		9

		大崙小段2之1地號

		南勢段30地號

		

		同上。

		




		10

		（右為因分割增加地號）

		南勢段30之1地號

		

		同上。

		




		11

		大崙小段3地號

		南勢段31地號

		

		同上。

		




		12

		大崙小段4地號

		南勢段32地號

		

		同上。

		




		13

		大崙小段4之1地號

		南勢段33地號

		

		同上。

		




		14

		大崙小段5地號

		南勢段34地號

		

		同上。

		




		15

		大崙小段6地號

		南勢段35地號

		

		同上。

		




		16

		大崙小段12地號

		南勢段48地號

		

		同上。

		




		17

		大崙小段13地號

		南勢段50地號

		

		同上。

		




		18

		大崙小段14地號

		南勢段51地號

		

		同上。

		




		19

		大崙小段15地號

		南勢段53地號

		

		同上。

		




		20

		大崙小段15之1地號

		南勢段54地號

		

		同上。

		




		21

		大崙小段16地號

		南勢段55地號

		

		同上。

		




		22

		大崙小段17地號

		南勢段56地號

		

		同上。

		




		23

		大崙小段17之1地號

		南勢段57地號

		

		同上。

		




		24

		大崙小段17之2地號

		南勢段58地號

		

		同上。

		




		25

		大崙小段18地號

		南勢段59地號

		

		同上。

		




		26

		大崙小段18之1地號

		南勢段60地號

		

		同上。

		




		27

		（右為因分割增加地號）

		南勢段60之1地號

		

		同上。

		




		28

		大崙小段18之2地號

		南勢段61地號

		

		同上。

		




		29

		（右為因分割增加地號）

		南勢段61之1地號

		

		同上。

		




		30

		大崙小段20地號

		南勢段62地號

		

		同上。

		




		31

		大崙小段20之1地號

		南勢段63地號

		

		同上。

		




		32

		大崙小段23地號

		南勢段64地號

		

		同上。

		




		33

		大崙小段24地號

		南勢段65地號

		

		同上。

		




		34

		新北市○○區○○○段○○○○段○○○○○○○段○00地號

		南勢段907地號

		

		1∕4。

		




		35

		過崙子小段65之1地號

		南勢段908地號

		

		同上。

		




		36

		（右為因分割增加地號）

		南勢段908之1地號

		

		同上。

		




		37

		過崙子小段66地號

		南勢段909地號

		

		同上。

		




		38

		過崙子小段66之1地號

		南勢段910地號

		

		同上。

		




		39

		（右為因分割增加地號）

		南勢段910之1地號

		

		同上。

		




		40

		過崙子小段66之2地號

		南勢段911地號

		

		同上。

		




		41

		（右為因分割增加地號）

		南勢段911之1地號

		

		同上。

		




		42

		過崙子小段69地號

		南勢段914地號

		

		同上。

		




		43

		（右為因分割增加地號）

		南勢段914之1地號

		

		同上。

		




		44

		過崙子小段73地號

		南勢段915地號

		

		同上。

		




		45

		過崙子小段73之1地號

		南勢段916地號

		

		同上。

		




		46

		過崙子小段73之2地號

		南勢段917地號

		

		同上。

		




		47

		（右為因分割增加地號）

		南勢段917之1地號

		

		同上。

		




		48

		過崙子小段73之3地號

		南勢段918地號

		

		同上。

		




		49

		（右為因分割增加地號）

		南勢段918之1地號

		

		同上。

		




		50

		新北市○○區○○○段○○○段○○○○○○段○0000地號

		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

		

		1∕22。

		




		51

		頂福小段1272之1地號

		新北市○○區○○○段00地號

		

		同上。

		




		52

		新北市○○區○○段○○○○○段○000地號

		（同左）。

		

		79039／100000。

		




		53

		建林段1052地號

		


		

		1∕4。

		




		54

		建林段1053地號

		


		

		2∕12。

		




		55

		建林段1054地號

		


		

		1∕4。

		




		56

		建林段1063地號

		


		

		2∕12。

		




		57

		建林段1066地號

		


		

		1∕4。

		




		58

		建林段1075地號

		


		

		1∕8。

		




		59

		建林段1148地號

		


		

		1∕4。

		




		60

		建林段1228地號

		


		1∕3。

		即左列賴寶銅之遺產。（陳柳因繼承而取得，惟因賴寶銅之遺產尚未分割，故登記為賴寶銅之繼承人公同共同；而陳柳死亡後經陳柳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

		




		61

		桃園市○○區○○段○○○○段○○○○○○○段○000○0地號

		桃園市○○區○○段○○○○○段○000地號

		1∕2。

		


		




		62

		赤塗崎小段489之4地號

		赤塗段207地號

		同上。

		


		




		63

		赤塗崎小段489之5地號

		赤塗段202地號

		同上。

		


		




		64

		赤塗崎小段489之6地號

		赤塗段201地號

		同上。

		


		




		65

		赤塗崎小段489之7地號

		赤塗段198地號

		同上。

		


		




		66

		赤塗崎小段489之8地號

		赤塗段192地號

		同上。

		


		




		67

		赤塗崎小段489之11地號

		赤塗段57地號

		同上。

		


		




		68

		赤塗崎小段489之17地號

		赤塗段203地號

		同上。

		


		




		69

		赤塗崎小段489之18地號

		赤塗段231地號

		同上。

		


		




		70

		赤塗崎小段489之19地號

		赤塗段199地號

		同上。

		


		




		71

		赤塗崎小段489之21地號

		赤塗段190地號

		同上。

		


		




		72

		赤塗崎小段489之22地號

		赤塗段184地號

		同上。

		


		




		73

		赤塗崎小段493地號

		赤塗段187地號

		同上。

		


		




		74

		赤塗崎小段493之1地號

		赤塗段191地號

		同上。

		


		




		75

		赤塗崎小段494地號

		赤塗段233地號

		同上。

		


		




		76

		赤塗崎小段494之2地號

		赤塗段404地號

		同上。

		


		




		77

		赤塗崎小段494之4地號

		赤塗段209地號

		同上。

		


		




		78

		赤塗崎小段494之6地號

		赤塗段211地號

		同上。

		


		




		79

		赤塗崎小段494之15地號

		赤塗段221地號

		同上。

		


		




		80

		赤塗崎小段494之18地號

		赤塗段232地號

		同上。

		


		




		81

		赤塗崎小段494之19地號

		赤塗段227地號

		同上。

		


		




		82

		赤塗崎小段494之20地號

		赤塗段193地號

		同上。

		


		




		83

		赤塗崎小段494之21地號

		赤塗段188地號

		同上。

		


		




		84

		赤塗崎小段494之22地號

		赤塗段234地號

		同上。

		


		




		85

		赤塗崎小段489之25地號

		赤塗段197地號

		同上。

		


		




		86

		赤塗崎小段493之2地號

		赤塗段185地號

		同上。

		


		




		87

		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存字第7號提存金新臺幣（下同）1,373萬5,428元（建林段1087地號土地依土地法第34條之1出售後，經提存予陳柳繼承人之價金）。

		


		

		1∕4。

		左列提存金及其孳息先扣除330萬元，由被告陳麗鳳受償取得後，所餘款項採原物分配，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配。









附表二：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



		1

		賴森榮

		1∕10。



		2

		陳國治

		同上。



		3

		陳賴霞

		同上。



		4

		賴複生

		同上。



		5

		宋賴妹

		同上。



		6

		賴麗花

		同上。



		7

		陳錦祥

		同上。



		8

		劉賴韻琦

		同上。



		9

		陳麗鳳

		同上。



		10

		周淑萍

		1∕50。



		11

		周世銘

		同上。



		12

		周淑純

		同上。



		13

		周明莉

		同上。



		14

		周明慧

		同上。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家繼訴字第81號

原      告  賴森榮

訴訟代理人  李銘洲律師

複  代理人  黃唯鑫律師

被      告  陳國治

            陳賴霞

            賴複生

            宋賴妹

            賴麗花

上3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阮祺祥律師

被      告  陳錦祥

訴訟代理人  陳綉卿

被      告  劉賴韻琦  



訴訟代理人  劉中南

被      告  陳麗鳳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號0                      樓之0

訴訟代理人  鄭佑祥律師

被      告  周淑萍  住○○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                      0樓

兼            

訴訟代理人  周世銘

被      告  周淑純

兼  上1 人

訴訟代理人  周明莉

兼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周明慧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就被繼承人賴寶銅、陳柳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依附表一所示之方法分割。

二、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陳國治、陳賴霞、陳錦祥、劉賴韻琦、周淑萍、周世銘、周淑純、周明莉及周明慧等9人（即附表二編號2、3、7、8、10至14號所示之人）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爰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原告之聲請，准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被繼承人賴寶銅（下逕稱其姓名）為被繼承人陳柳（下逕稱其姓名）之夫。賴寶銅於民國67年10月1日死亡，留有如附表一編號1至5、60至86號所示之遺產，其配偶陳柳、子女即附表二編號1至9所示之人及附表二編號10至14所載之人之母周陳阿美為賴寶銅之全體繼承人。嗣陳柳於106年3月9日死亡，留有如附表一所載之遺產（其中附表一編號1至5、60至86號原屬賴寶銅之遺產，陳柳因繼承而取得），其子女即附表二編號1至9所示之人，以及周陳阿美之代位繼承人即附表二編號10至14所載之人為陳柳之全體繼承人。爰依法請求分割賴寶銅及陳柳所留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

三、被告答辯：

（一）被告賴複生、宋賴妹、賴麗花答辯：其等均同意附表一所示編號1至86號之遺產按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同、附表一所示編號87號之遺產則按應繼分比例原物分配，就被告陳麗鳳主張其代陳柳墊付之費用及管理遺產之必要費用（詳後述）亦不爭執，同意自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中支付或扣還。

（二）被告陳麗鳳答辯：同意如附表一編號1至86號之遺產按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附表一所示編號87號之遺產則按應繼分比例原物分配，惟其代陳柳墊付住院醫療費用、醫療用品、補充營養品、看護費用、健保費等費用，係其對陳柳之債權，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172條規定，自遺產中扣還；復支付附表一所示遺產之地價稅、滯納金、行政規費、複丈費等費用，屬管理遺產之必要費用，均應由遺產中支付，前開金額共計378萬3,725元。

（三）被告周淑萍、周世銘答辯：其等均同意附表一所示編號1至86號之遺產按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同、附表一所示編號87號之遺產則按應繼分比例原物分配。

（四）附表二編號2、3所示之被告經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附表二編號7、8、12至14所示之被告曾到庭，惟未提出任何書狀為聲明或陳述。

四、原告與被告賴複生、宋賴妹、賴麗花及陳麗鳳不爭執事項：　　　

（一）同意被告陳麗鳳主張其代陳柳墊付之費用及管理附表一所示遺產之必要費用以330萬元計算，自附表一編號87號所示之遺產中支付。

（二）附表一所示編號1至86號之遺產，按兩造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同。

（三）附表一所示編號87號之遺產先扣除330萬元，由被告陳麗鳳受償取得後，所餘款項採原物分配，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配。

五、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土地登記謄本、戶籍謄本及繼承系統表等為證，且為如附表二編號4至6、9、10、11所示之被告所不爭執，至如附表二編號2、3、7所示之被告則未到庭亦未提出書狀為爭執，是原告之主張堪信為真實。

（二）１、按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下列順序定之：一、直系血親卑親屬。二、父母。三、兄弟姊妹。四、祖父母；第1138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於繼承開始前死亡或喪失繼承權者，由其直系血親卑親屬代位繼承其應繼分；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繼承，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38條、第1140條、第1141條分別定有明文。２、再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1164條亦定有明文。而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即以原物分配或變賣分割為之，如以原物為分配時，而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則得以金錢補償之。

（三）兩造就賴寶銅之應繼分比例：

　１、賴寶銅於67年10月1日死亡，其配偶陳柳、子女即附表二編號1至9所示之人及周陳阿美（即附表二編號10至14所載之人之母）為賴寶銅之全體繼承人，是陳柳、附表二編號1至9所示之人及周陳阿美繼承賴寶銅之應繼分比例均各為1/11。

　２、周陳阿美繼承後於102年10月31日死亡，周陳阿美之子女即附表二編號10至14所載之人為其全體繼承人。上開由周陳阿美繼承之1/11，由該等繼承人繼承，是附表二編號10至14所示之人繼承賴寶銅之應繼分比例均各為1∕55（1/11×1∕5＝1∕55）。

　３、⑴陳柳繼承後於106年3月9日死亡，陳柳之子女即附表二編號1至9所示之人，以及陳柳之女周陳阿美之代位繼承人即附表二編號10至14所載之人為陳柳之全體繼承人。⑵上開由陳柳繼承之1/11，由該等繼承人繼承，是附表二編號1至9所示之人繼承賴寶銅之應繼分比例均增為1/10（1/11＋1/11×1∕10＝1∕10）；附表二編號10至14所載之人繼承賴寶銅之應繼分比例則均增為1/50（1／55＋1/11×1∕10×1∕5＝1∕50）。

（四）兩造就陳柳之應繼分比例：

　　　陳柳於106年3月9日死亡，陳柳之子女即附表二編號1至9所示之人，以及陳柳之女周陳阿美之代位繼承人即附表二編號10至14所載之人為陳柳之全體繼承人。是附表二編號1至9所示之人之應繼分均為1∕10，附表二編號10至14所載之人應繼分均為1∕50。

（五）分割方法：

　１、兩造均為被繼承人賴寶銅、陳柳之合法繼承人，已如前述，系爭遺產於分割前為兩造公同共有，兩造迄未達成分割之協議，且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依上揭規定，原告請求裁判分割遺產，即無不合，應予准許。

　２、本院審酌原告主張如附表一編號1至86號所示之遺產，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之分割方法，可保障各繼承人公平分配每筆遺產，對各繼承人之利益而言，均屬相當，對兩造並無不利，符合公平，且兩造於未來亦可就遺產之利用，另為協議、分管或處分，而兩造中若有資力且有意願者，亦得於分割後出價承買他繼承人之應有部分。反觀如為變價分割，法院執行變價分割之拍賣價額，未必符合兩造之最佳利益，實無令無出售意願之其他繼承人一併出售系爭遺產之必要，故原告主張依繼承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應符合兩造之利益，核屬適當；至附表一編號87號所示之遺產為提存金，性質上可分，自應以原物分配為適當，是扣除330萬元償還被告陳麗鳳後之餘額，依兩造之應繼分比例分配之，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六、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分割遺產之訴，係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兩造間本可互換地位，且兩造均因本件訴訟蒙利，為求公允，應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擔訴訟費用，爰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80條之1，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王兆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施盈宇　



附表一：

編號 原地號 重測後/重劃後之地號 賴寶銅遺產之權利範圍 陳柳遺產之權利範圍 分割方法 1 新北市○○區○○○段○○○○段○○○○○○○段○00○0地號 新北市○○區○○段○○○○○段○0000地號 1∕3。 即左列賴寶銅之遺產。（陳柳因繼承而取得，惟因賴寶銅之遺產尚未分割，故登記為賴寶銅之繼承人公同共同；而陳柳死亡後經陳柳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 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2 （右為因分割增加地號） 南勢段1051之1地號 同上。   3 南勢埔小段26之4地號 南勢段1052地號 同上。   4 南勢埔小段26之12地號 南勢段1055地號 同上。   5 南勢埔小段26之13地號 南勢段1056地號 同上。   6 新北市林口區南勢埔段大崙小段（下稱大崙小段） 南勢段27地號  1∕66。  7 大崙小段1之1地號 南勢段28地號  同上。  8 大崙小段2地號 南勢段29地號  同上。  9 大崙小段2之1地號 南勢段30地號  同上。  10 （右為因分割增加地號） 南勢段30之1地號  同上。  11 大崙小段3地號 南勢段31地號  同上。  12 大崙小段4地號 南勢段32地號  同上。  13 大崙小段4之1地號 南勢段33地號  同上。  14 大崙小段5地號 南勢段34地號  同上。  15 大崙小段6地號 南勢段35地號  同上。  16 大崙小段12地號 南勢段48地號  同上。  17 大崙小段13地號 南勢段50地號  同上。  18 大崙小段14地號 南勢段51地號  同上。  19 大崙小段15地號 南勢段53地號  同上。  20 大崙小段15之1地號 南勢段54地號  同上。  21 大崙小段16地號 南勢段55地號  同上。  22 大崙小段17地號 南勢段56地號  同上。  23 大崙小段17之1地號 南勢段57地號  同上。  24 大崙小段17之2地號 南勢段58地號  同上。  25 大崙小段18地號 南勢段59地號  同上。  26 大崙小段18之1地號 南勢段60地號  同上。  27 （右為因分割增加地號） 南勢段60之1地號  同上。  28 大崙小段18之2地號 南勢段61地號  同上。  29 （右為因分割增加地號） 南勢段61之1地號  同上。  30 大崙小段20地號 南勢段62地號  同上。  31 大崙小段20之1地號 南勢段63地號  同上。  32 大崙小段23地號 南勢段64地號  同上。  33 大崙小段24地號 南勢段65地號  同上。  34 新北市○○區○○○段○○○○段○○○○○○○段○00地號 南勢段907地號  1∕4。  35 過崙子小段65之1地號 南勢段908地號  同上。  36 （右為因分割增加地號） 南勢段908之1地號  同上。  37 過崙子小段66地號 南勢段909地號  同上。  38 過崙子小段66之1地號 南勢段910地號  同上。  39 （右為因分割增加地號） 南勢段910之1地號  同上。  40 過崙子小段66之2地號 南勢段911地號  同上。  41 （右為因分割增加地號） 南勢段911之1地號  同上。  42 過崙子小段69地號 南勢段914地號  同上。  43 （右為因分割增加地號） 南勢段914之1地號  同上。  44 過崙子小段73地號 南勢段915地號  同上。  45 過崙子小段73之1地號 南勢段916地號  同上。  46 過崙子小段73之2地號 南勢段917地號  同上。  47 （右為因分割增加地號） 南勢段917之1地號  同上。  48 過崙子小段73之3地號 南勢段918地號  同上。  49 （右為因分割增加地號） 南勢段918之1地號  同上。  50 新北市○○區○○○段○○○段○○○○○○段○0000地號 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  1∕22。  51 頂福小段1272之1地號 新北市○○區○○○段00地號  同上。  52 新北市○○區○○段○○○○○段○000地號 （同左）。  79039／100000。  53 建林段1052地號   1∕4。  54 建林段1053地號   2∕12。  55 建林段1054地號   1∕4。  56 建林段1063地號   2∕12。  57 建林段1066地號   1∕4。  58 建林段1075地號   1∕8。  59 建林段1148地號   1∕4。  60 建林段1228地號  1∕3。 即左列賴寶銅之遺產。（陳柳因繼承而取得，惟因賴寶銅之遺產尚未分割，故登記為賴寶銅之繼承人公同共同；而陳柳死亡後經陳柳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  61 桃園市○○區○○段○○○○段○○○○○○○段○000○0地號 桃園市○○區○○段○○○○○段○000地號 1∕2。   62 赤塗崎小段489之4地號 赤塗段207地號 同上。   63 赤塗崎小段489之5地號 赤塗段202地號 同上。   64 赤塗崎小段489之6地號 赤塗段201地號 同上。   65 赤塗崎小段489之7地號 赤塗段198地號 同上。   66 赤塗崎小段489之8地號 赤塗段192地號 同上。   67 赤塗崎小段489之11地號 赤塗段57地號 同上。   68 赤塗崎小段489之17地號 赤塗段203地號 同上。   69 赤塗崎小段489之18地號 赤塗段231地號 同上。   70 赤塗崎小段489之19地號 赤塗段199地號 同上。   71 赤塗崎小段489之21地號 赤塗段190地號 同上。   72 赤塗崎小段489之22地號 赤塗段184地號 同上。   73 赤塗崎小段493地號 赤塗段187地號 同上。   74 赤塗崎小段493之1地號 赤塗段191地號 同上。   75 赤塗崎小段494地號 赤塗段233地號 同上。   76 赤塗崎小段494之2地號 赤塗段404地號 同上。   77 赤塗崎小段494之4地號 赤塗段209地號 同上。   78 赤塗崎小段494之6地號 赤塗段211地號 同上。   79 赤塗崎小段494之15地號 赤塗段221地號 同上。   80 赤塗崎小段494之18地號 赤塗段232地號 同上。   81 赤塗崎小段494之19地號 赤塗段227地號 同上。   82 赤塗崎小段494之20地號 赤塗段193地號 同上。   83 赤塗崎小段494之21地號 赤塗段188地號 同上。   84 赤塗崎小段494之22地號 赤塗段234地號 同上。   85 赤塗崎小段489之25地號 赤塗段197地號 同上。   86 赤塗崎小段493之2地號 赤塗段185地號 同上。   87 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存字第7號提存金新臺幣（下同）1,373萬5,428元（建林段1087地號土地依土地法第34條之1出售後，經提存予陳柳繼承人之價金）。   1∕4。 左列提存金及其孳息先扣除330萬元，由被告陳麗鳳受償取得後，所餘款項採原物分配，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配。 



附表二：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 1 賴森榮 1∕10。 2 陳國治 同上。 3 陳賴霞 同上。 4 賴複生 同上。 5 宋賴妹 同上。 6 賴麗花 同上。 7 陳錦祥 同上。 8 劉賴韻琦 同上。 9 陳麗鳳 同上。 10 周淑萍 1∕50。 11 周世銘 同上。 12 周淑純 同上。 13 周明莉 同上。 14 周明慧 同上。 





